
 

 

 

 

 

 

泽财字[2018]443 号 

 

关于上报泽库县 2018 年财政涉农资金统筹

整合使用方案的报告 

泽库县人民政府： 

根据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支持贫困县开

展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试点工作实施意见》（青政办

[2016]123 号）、省财政厅《关于做好 2017 年度贫困县涉农

整合试点工作的通知》（青财农字[2017]264 号）精神，结合

我县实际，及时完成编制方案，现将上报我县 2018 年财政

涉农资金统筹整合中期使用方案，妥否，请审示！ 

附件： 

1、泽库县 2018年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使用方案  

2、泽库县 2018年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使用统计表 

 

泽库县财政局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四日 



泽库县 2018 年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 

使用方案  

 为了进一步加强财政涉农资金管理，切实提高涉农资金

使用效益，推进我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试点工作，加快建立

涉农资金整合使用长效机制，结合我县“十三五”脱贫攻坚

规划和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 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脱贫攻坚的决策部

署，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四年集中攻坚，一年巩固提升”

的总体部署，坚持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

效益为目的，赋予贫困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自主

权，建立以县为主体的财政涉农资金整合使用机制，推进精

准扶贫、精准脱贫，确保我省扶贫攻坚目标任务如期完成。 

二、基本原则 

1.提高效益，促进发展。整合涉农资金的政策制度及具

体措施，要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促进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全

面健康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2.完善机制，确保投入。健全财政涉农投入稳定增长机

制，每年县级涉农资金投入规模不减，并视情况根据实际逐

步加大。 

3.突出重点、集中投入。以脱贫攻坚、美丽乡村建设、

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现代农业发展等为重点，围绕主导产

业、优势区域和重点项目统筹安排财政涉农资金，遵循总量

逐步增加、存量优化结构、增量保证重点的原则，实行集中



投入，发挥涉农专项资金的规模效应。 

4. 清理归并，源头整合。对各部门用途相同、性质相

近、内容相似、使用分散的涉农资金，原则上预算规模不减，

但要按照用途、性质等统一政策进行清理归并，通过规划整

合、板块整合、项目整合等方式，汇集为财政涉农资金一个

盘子，实现“多个渠道进水、一个池子蓄水、一个龙头放水”，

做大做强涉农项目资金的整体规模与实力。 

三、思路目标 

围绕县委、县政府的重大决策、重要部署、重点项目以

及各项政策，针对目前涉农资金种类繁多、多头管理、交叉

重复、分散使用等问题，按照“制度一个笼子”、“资金一个

盘子”、“项目一个单子”的思路，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

逐步建立“决策民主严谨、投向科学合理、监管规范严格、

运行有序高效”的涉农资金管理新机制，切实提高涉农资金

使用效益，集中财力办大事，促进农业发展、农村繁荣、农

民富裕，尽快实现全面小康目标。 

在总结试点经验、完善制度机制的基础上，2018年在全

县开展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使用工作，切实增强我县以脱

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能力，确保如期实现脱贫攻

坚目标。 

四、整合资金范围 

（一）中央资金：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和

水土保持补助资金、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农业技术推广

与服务补助资金、林业补助资金、农业综合开发补助资金、



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安排

的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补助资金、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示范资

金、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用于一般公路建设项目资金

（支持农村公路部分）、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中央专项

彩票公益金支持扶贫资金、产粮大县奖励资金、生猪（牛羊）

调出大县奖励资金（省级统筹部分）、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

补助资金（对农民的直接补贴除外）、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

（支持新农村现代流通服务网络工程部分）、江河湖库水系

综合整治资金、全国山洪灾害防治经费、旅游发展基金、中

央预算内投资用于“三农”建设部分（不包括重大引调水工

程、重大水源工程、江河湖泊治理重大工程、跨界河流开发

治理工程、新建大型灌区续建配套和节水改造、大中型病险

水库水闸除险加固、生态建设方面的支出）。教育、医疗、

卫生等社会事业方面的资金，也要结合脱贫攻坚任务和贫困

人口变化情况，完善资金安排使用机制，精准有效使用资金。 

  （二）省级资金：农牧业发展资金（对农牧民的直接补

贴和草原管护员的岗位报酬除外）、草原植被恢复费、水利

发展资金（不包括重大引调水工程、重大水源工程、江河湖

泊治理重大工程、跨界河流开发治理工程、新建大型灌区续

建配套和节水改造、大中型病险水库水闸除险加固省级配套

资金）、水资源费、林业发展资金、森林植被恢复费、扶贫

开发资金、供销改革发展资金、农村综合改革资金、农业综

合开发资金、农牧民危旧房改造补助资金、新增建设用地土

地有偿使用费（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补助）、农村环境连片



整治资金、供销社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新农村现代物流服

务网络）、美丽乡村建设资金、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乡村

旅游发展资金等。省级财政安排用于教育、医疗、卫生等社

会事业方面的资金，也要结合脱贫攻坚任务和贫困人口变化

情况，完善资金安排使用机制，精准有效使用资金。 

  （三）州级资金：省级安排下达到州、由州安排下达到

县的涉农资金，州本级财政补助到县的涉农资金（具体资金

范围由州进一步明确）。 

  （四）县级资金：县级财政安排的各类涉农资金、发达

省区援青涉农资金、通过政府性融资平台取得的涉农贷款。 

五、 涉农整合资金规模 

根据 2018 年中央、省级、州级各部门资金到位情况，

结合我县实际，2018 年整合各类涉农资金共 30919.01万元，

其中：中央 15909.13万元、省级 14909.88万元。州级 100 

1、扶贫开发资金：18941.42万元； 

2、农业发展项目资金：1711.2 万元； 

3、水利发展资金：3777 万元； 

4、林业发展资金：2070.89 万元； 

5、农村综合改革资金：580 万元； 

6、供销社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100 万元； 

7、农村公路建设项目资金：297万元； 

8、牛羊调出大县奖励资金：310.5 万元； 

9、农牧民危旧房改造补助资金：1936 万元； 

10、农村环境连片整治资金：370 万元； 



11、乡村旅游发展资金：75万元； 

12、美丽乡村建设资金：750万元； 

六、统筹整合资金使用情况 

1、泽库县精准扶贫国开行贷款利息资金 222 万元，主

要用于 2017 年精准扶贫国开行贷款 2018 年第一季度利息。

（责任单位：县财政局、扶贫开发局） 

    2、2018 年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项目资金 197 万

元，主要用于美丽乡村西部村庄绿化建设项目。（责任单位：

县国土资源和林业环保局） 

3、泽库县行政村通村道路建设资金 950 万元，主要用

于宁秀乡乎角日村 13公里的砂路和泽曲镇巴什泽村 23公里

的道路，新建四级砂路 36公里。（责任单位：县交通运输局） 

    4、泽库县宁秀乡嘎日当村饮水工程资金 145 万元，主

要用于宁秀乡嘎日当村饮水工程，新建引水口 1 座、50t 蓄

水池 1座、集中供水井 10座等。（责任单位：县水利局） 

5、泽库县和日镇夏拉村人畜饮水安全工程资金 195 万

元，主要用于和日镇夏拉村人畜饮水安全工程，新建引水口

1 座、100t 蓄水池 1 座、集中供水井 25座。（责任单位：县

水利局） 

6、泽库县王家乡叶金木村人饮工程资金 150 万元，主

要用于王家乡叶金木村（3 社）人畜饮水安全工程，新建引

水口 1 座、各类阀门井 10 座、集中供水井 12 座。（责任单

位：县水利局） 

    7、2018年第一批少数民族发展资金 60万元，主要用于



少数民族发展项目（麦秀镇吉祥旅游公司展厅扩建 20 万元，

泽库县恰科日乡史巴老人有机畜牧业专业合作社 20 万元、

泽库县翔欧吧文化科技推广有限公司 20万元）。（责任单位：

县民族宗教事务局） 

    8、2018年国有贫困林场扶贫资金 90万元，主要用于贫

困国有林场改革建设项目（官秀林场扶贫资金）。（责任单位：

县国土资源和林业环保局） 

    9、2018年第一批水利发展资金 2582万元，主要用于治

理中小河流 10.68 公里项目。（责任单位：县水利局） 

    10、2018 年林业改革发展及林业生态恢复保护资金

2021.63 万元，主要用于造林任务 0.1 万亩；88.11 万亩天

保工程区森林管护费及管理费，天保工程区 163名护林员意

外伤害保险；81.41 万亩公益林管护费及管理费；2003 年—

2006年退耕还林 1038亩补助项目。（责任单位：县国土资源

和林业环保局） 

11、泽库县光伏扶贫项目资金 1300 万元，主要用于 26

个贫困村 12 兆瓦光伏建设项目，总投资 9000 万元。（责任

单位：县扶贫开发局） 

12、泽库县 2018 年非贫困村农牧业产业扶贫项目 1520

万元，主要用于 38 个非贫困村每村投资 40万元，依托泽库

牦牛、藏羊等特色产业，扶持发展我县牦牛、藏羊、草产业、

有机畜产品加工及销售，高原特色作物等产业化发展联合体

3 个。（责任单位：县农牧科技局） 

13、泽库县乡村旅游扶贫项目资金 600万元，主要用于



王家乡团结村和和日镇东科日村每村安排 300万元的乡村旅

游扶贫项目。（责任单位：县文体广电旅游局） 

14、泽库县 2018年“雨露计划”项目资金 52 万元，主

要用于贫困劳动能力短期技能培训项目。（责任单位：县扶

贫开发局） 

15、2018 年青春创业担保资金 60 万元，主要用于做为

青春创业担保本金，由州邮政储蓄银行牵头实施青春创业贷

款项目。（责任单位：县扶贫开发局） 

16、农村危旧房改造项目，投资资金 969.5万元，主要

用于 277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危旧房改造建设，每户标准为

3.5 万元的补助。（责任单位：县经商信息化和住房城乡建设

局） 

    17、64 个行政村村级卫生室建设项目，投资资金 1792

万元，主要用于全县 64 个行政村标准化卫生室建设，并配

备设备，每个卫生室建设面积为 60 平方米，每个村投资 28

万元。（责任单位：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18、电子商务农村综合示范项目，投资资金 500万元，

主要用于 1 个县级区域商务平台，2 个区域仓储配送服务中

心。（责任单位：县经商信息化和住房城乡建设局） 

19、扶贫贴息项目，投资资金 30 万元，主要用于扶贫

贷款贴息补助。（责任单位：县扶贫开发局） 

20、精准扶贫项目管理费，安排资金 26 万元，主要用

于精准扶贫到户产业项目管理费。（责任单位：县扶贫开发

局） 



21、贫困人口健康体检项目，投资资金 180.7 万元，主

要用于 10个贫困村 3601建档立卡贫困户 13912人，体检标

准每人 130元。（责任单位：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22、脱贫励志项目，投资资金 81.6 万元，主要用于 2016

年、2017年度贫困户的奖励资金。责任单位：县扶贫局。 

23、生态农牧业科技示范园区建设项目，投资金 2000

万元，主要用于园区内高效养殖畜棚、储草棚、青储窖、地

面硬化和水电路等配套基础设施。（责任单位：县扶贫开发

局） 

    24、农牧业发展建设项目，投资资金 1000 万元，主要

用于建设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标准化养殖基地畜棚、储草

棚、青储窖、地面硬化、围墙、办公区等基础配套设施。（责

任单位：县农牧科技局） 

    25、公益性岗位生态管护员项目，投资资金 5134.32万

元，主要用于 2018 年全县生态管护员公益性岗位 2377人的

工资补助，1800元×2377×12 个月。（责任单位：县草专队） 

    26、农牧业发展资金建设项目，投资资金 296 万元，主

要用于建设休闲农牧业示范基地 1 个、开展农机补贴工作、

农作物病虫害监测防治面积 2万亩、建设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纠纷仲裁庭、在 64 个行政村开展农村集体清产核资工作、

建设县蔬菜交易市场、支持 1 个种畜场实施畜牧良种工程种

畜场能力提升建设、建设 1 个标准化牛改试点。（责任单位：

县农牧科技局） 

    27、水利建设项目，投资资金 1195 万元，主要用于和



日乡次哈吾曲防洪工程 1056 万元、基层站所改造项目 65万

元、水资源管理 20 万元、山洪灾害防治 54 万元。（责任单

位：县水利局） 

28、加油站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投资资金 110万元，主

要用于加油站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责任单位：县民族宗教

事务局） 

29、林业改革发展建设项目，投资资金 29.54万元，主

要用于各林业站取暖费 15 万元，国土绿化养护建设 14.54

万元。（责任单位：县国土资源和林业环保局） 

30、城乡绿化建设项目，投资资金 383万元，主要用于

王家乡、宁秀乡等街道栽植造林绿化工程。（责任单位：县

国土资源和林业环保局） 

31、泽库县叶堂有机产品冷链物流建设项目，投资资金

80 万元，主要用于建设低温冷藏库 800平方米。（责任单位：

县有机畜牧业园区管委会） 

32、和日镇吉龙村合作社营销店建设项目，投资资金 20

万元，主要用于新建吉龙村农牧民专业合作社畜产品直销店

及商铺，占地面积 500 平方米。（责任单位：和日镇人民政

府） 

33、精准扶贫贷款项目，投资资金 1171 万元，主要用

于精准扶贫贷款二、三、四季度利息。（责任单位：县扶贫

开发局） 

34、2018年度保险助推扶贫工程项目，投资资金 196 万

元，主要用于由县保险公司负责实施泽库县 2018 年度保险



助推扶贫工程。（责任单位：县扶贫开发局） 

35、易地扶贫搬迁供水工程建设项目（县级配套资金），

投资资金 426.02 万元，主要用于精准扶贫易地搬迁供水工

程。（责任单位：县水利局） 

36、农村公路建设项目，投资资金 297万元，主要用于

农村公路养护工程。（责任单位：县交通运输局） 

37、农牧民危旧房改造项目，投资资金 1936 万元，主

要用于农村牧区危旧房改造项目。（责任单位：县经商信息

化和住房城乡建设局） 

38、农村环境连片整治项目，投资金 370 万元，主要用

于配置分体式中转站 2个，勾臂车 2 辆，四轮自卸车 9辆，

保洁工具 57 套，公共卫生厕所 12 座，户外垃圾桶 11 个，

标识牌 9 个。（责任单位：县国土资源和林业环保局） 

39、乡村旅游发展项目，投资资金 75 万元，主要用于

我县乡村旅游发展建设项目。（责任单位：县文体广电旅游

局） 

40、美丽乡村建设项目，投资 750 万元，主要用于县域

内 5 个村美丽乡村建设项目。（责任单位：县经商信息化和

住房城乡建设局） 

41、农牧业发展项目，投资资金 1415.2 万元，主要用

于开展 1 个乡村振兴试验示范点建设、设置草原防火宣传牌

3 块、支持 2 个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开展农牧业生产托管

服务、为 20个生态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选派 20名大学生

驻社开展合作社规范发展、股份制改造和能力提升建设，服



务 2 年。支持深度贫困乡镇 3个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发展

农牧业产业，建设 1 个牵头牦牛标准化生产基地，支持园区

入驻龙头企业开展有机屠宰可视化追溯体系建设以及建设

牲畜暖棚 200栋、饲草基地 2万亩、落实草原保护考核补奖

绩效奖励(草原监测);高产技术服务:推广高效技术 1 项、建

设示范基地 1 个以上、信息化达率达到 70%以上、培训在编

人员 71 人、培训骨干人才 1 名以上、启动招募特聘农技员

计划,新型职业农牧民培训:共培训农牧民 60 人,其中:青年

农场主 200 人,生产经营型职业农民 200(包括畜牧养殖大户

100 人),专业技能和专业服务型职业农民、精准扶贫及相关

培训 200 人;畜牧良种补贴:高原牦牛 500 头。（责任单位：

县农牧科技局） 

42、精准扶贫贷款项目，投资资金 310.5 万元，主要用

于精准扶贫贷款利息。（责任单位：县扶贫开发局） 

    七、项目资金监管 

县涉农整合领导小组落实主体责任，统筹项目实施与资

金管理，建立贫困村驻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村委会深

度参与涉农资金使用和项目管理的工作机制。项目批复后，

各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和项目建设管理程序及时组织乡镇、单

位、经营主体实施项目，对项目的实施全过程进行管理与监

督，项目建成后及时组织竣工验收和交付使用，确保项目尽

早发挥效益。 

1、推行完善公示公告制、专家评审制等方式，逐步实

现涉农资金分配依据科学、分配办法公开、分配程序规范、



分配结果公正，提高涉农政策、资金和项目的透明度。 

2、县财政局综合运用财政预算约束机制、国库集中支

付制度、财政资金评审制度，全程监控涉农资金运行情况，

建立经常性的专项检查制度，县级财政加强统筹整合财政涉

农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重点是防止对中央、省、州

“切块”资金进行二次分配，减少应由县级承担的投入。 

3、县审计局依法加强审计监督，结合涉农投资及项目

安排情况，有计划、有重点地做好专项审计。 

4、各涉农部门对所管资金、实施项目要加强日常监管，

按规范要求组织运行，自觉接受县财政局、县审计局监督。 

八、主要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工作

涉及资金种类多、数额大、范围广，触及部门利于格局调整。

各部门要在线脱贫攻坚指挥部的统一领导部署下，层层落实

领导责任制和部门分工负责制。各部门一把手要亲自抓、负

总责。县脱贫攻坚指挥部成员单位要按照职责分工，明确任

务、强化责任、上下衔接、齐抓共管，确保整合工作落实到

位、脱贫攻坚取得实效。 

(二)、建立健全项目库。强化以县为单位整合资金，建

立完善涉农资金项目库，以项目库建设促进涉农项目的合理

安排。实行涉农资金项目库动态管理，到期项目、一次性项

目要及时清理，经常性项目和延续性项目实行滚动管理，新

增项目实行备选申报，并加强年度之间的项目库衔接。 

（三）、创新投入方式。要以统筹整合使用涉农资金为契



机，积极探索产业扶贫、资产收益扶贫新机制，通过政府和

社会资金合作、政府购买服务、信贷担保、贷款贴息等有效

方式，充分发挥财政涉农资金引导作用和杠杆效应，撬动金

融资本、社会资本参与脱贫攻坚。 

（四）、推进信息公开。县脱贫攻坚指挥部成员单位要将

涉农资金政策文件、管理制度、资金分配、工作进度等信息

及时向社会公开。县人民政府要在本地政府门户网站和主要

媒体公开统筹整合使用的涉农资金来源、用途、项目建设等

情况，并在实施扶贫项目行政村进行公、接受社会和群众的

监督。 

（五）、严肃整合纪律。纪检监察部门要加强县级统筹整

合使用资金工作的监督执纪问责。 

九、保障机制。 

建立涉农资金整合工作保障机制，在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的框架内，成立泽库县涉农资金整合工作领导小组强力推

动。县财政局和各涉农部门对照方案，结合职能，制定规程，

全力落实，实行目标责任考核。各相关部门根据整合工作要

求，明确目标，夯实责任，分工协作，加强项目计划执行和

项目监管，实行扶贫项目资金的动态管理，确保我县统筹整

合使用涉农资金工作顺利推进，切实提高扶贫资金的使用效

益，为实现精准脱贫，提高脱贫质量提供有力的保障。 

 

 

 


